什么是文物
文物，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专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统一使用并载之于法典的。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所规定的受国家保护的五类“文物”的内容，具体地体现了今天“文物”的全体，那就是通常所说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革命旧址、旧居、革命纪念建筑，历代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古籍、文献资料，以及反映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其它有代表性的实物。

关于今天所说的“文物”的定义，迄今尚未见诸经典，也不曾有人作过专文阐述。解放后，人们曾作过种种探讨性的解释，如有人说，文物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遗物；有人说，文物是人类历史的实物见证……诸如此类，或不免片面，或失之笼统，难以给人以信服的准确概念。文物工作实践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文物，应该是指人类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遗存。这种遗存作为文物存在，必然具备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包括教育、纪念意义)，能够从不同的领域或侧面反映民族的历史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成为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无可取代的实物见证。二是不能再生产。文物作为特定的历史遗物，只能是此时此地的或此人此事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彼此不能取代，也不能再生产，毁坏一件即少掉一件，所以可称之为稀世之宝或无价之宝。有些文物，即便在破坏之后可以照原样修复，但其固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则大为逊色，甚至丧失殆尽。三是具有特殊的物质属性和直观的形象性，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使有关的历史现象给人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感。这种作用和价值为其它文化艺术实体所不能取代。这也正是它能够说服和感染人民群众的魅力所在。离开实物和形象，文物的价值和作用也随之消失。唯其如此，保护祖国文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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